
西汉 “司法大一统” 实践新识

———以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为中心

王 　 捷

　
摘　 要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作为汉初至武帝时期地方王国司法文书档案，呈现了前所未见的 “汉法”在汉

初诸侯王国实施的历史细节，汉初长沙王国的司法实践，是西汉初年至汉武帝时期的 “司法大一统”历程中的

典型。发现在长沙王国地域从战国楚法适用，到秦新地适用秦法，秦楚之际至汉初的汉承秦制，再到汉初吴姓

王国到景帝时期刘姓长沙国的施行汉法历经三个阶段。从施行汉法的路径和法律适用来看，走马楼西汉简反映

了长沙国对 “汉法”几乎完全贯彻执行，唯有些许细节稍作变通。在此司法演变过程中，“汉法”也由此成为

“天下法”，完成了 “司法大一统”之实，使得汉代中央集权的郡县新制真正落实于当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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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 （本文简称走马楼西汉简）的内容与价值，整理者的发掘报告已经有所说明：“长

沙走马楼 Ｊ８出土的西汉简牍，经初步考证，主要为西汉武帝时期，刘氏长沙国第二代康王刘庸 （前 １２８—前
１０１）在位前期的官方行政文书……其中司法文书占有较大的比重……呈现了武帝时期南方诸侯王国体制的复
杂面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地域特征……这批材料对于研究汉代的法律制度演变特别是诸侯王国的法制

状况等具有重要价值。”① 可见，该批简牍作为西汉武帝时期刘姓长沙王国的地方司法行政文书，呈现了西汉

早中期的地方司法如何趋向 “司法大一统”的真实个例，为学界提供了研究早期帝国的地方王国司法运行实

态，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一手档案史料。回顾走马楼西汉简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从 ２００３年出土到 ２０２４年整
理报告四卷本出版，历经 ２１年，其间相关机构和学者陆续公布了一些简册图版，如 《长沙馆藏文物精华》

《简牍名迹选》《湖南简牍名迹》《湖南出土简牍选编》（一）、（二）等，也有论文中披露了相关案件的简册，

总体而言，都是零星公布。② 从 ２０１７年开始，走马楼西汉简进入了全面整理阶段，至 ２０２３年，整理者出版了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选粹》。２０２４年，结集出版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一书，该书主要是整理者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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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宋少华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考古发掘报告》，

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２４年，前言。
参见王立华主编：《长沙馆藏文物精华》，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０７年；西林昭一编：《简牍名迹选》，东京：株式会社二玄社，
２００９年；湖南省文物局编：《湖南简牍名迹》，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２０１２年；郑曙斌、张春龙、宋少华、黄朴华编：《湖南出土
简牍选编》（一）、（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３年；代表性论文参见陈松长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长沙：岳麓书社，
２０２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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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撰写的 ３０多篇论文结集，其中多已经刊发在各类刊物上，提供了先期的重要研究成果和一些未正式公布的
简册资料。① 同年，整理者又出版了 《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考古发掘报告》，② 以及载有全部简册的 《长沙走

马楼西汉简牍》四卷本。③ 至此，该批简牍已全部公布完毕，学界对该批简牍进行深入研究也具有了完备的

基础材料和相关先期研究成果。本文拟在此前研究基础上，从司法实践视角出发，讨论秦至西汉早期中央与

地方的 “司法大一统”实践的历史展开，以期抛砖引玉，供学界参考。

一、长沙王国地域实施汉法历程

汉初首封吴芮为长沙王，其封地为楚故地，在楚时行楚法。至于秦则为秦新地，吴芮为秦县令，当地应

是行秦法。汉初 “汉承秦制”，吴芮作为异姓诸侯王之一，其封地所行法律令，亦是沿袭秦法而来的汉法，

此为长沙王国行汉法的开端。④ 下文稍展开论述之。

（一）从楚法到秦法：长沙王国地域的法体系

战国楚国时即有番君的记载，如见于包山楚简记载了战国楚怀王时期关于番氏家族食田继承与买卖纠纷

的司法文书 （简 １５１—１５２）：
左驭番戌食田于C 国遖邑，城田一索半畹。戌死，其子番?后之；?死无子，其弟番 o 后之；o 死无子，

左尹士命其从子之弟番衰次后之。衰次食田病于债，骨?之。左驭游辰骨贾之，有五 p 。
王士之后匡赏间之，言谓：番戌无后。

左司马适命左令 y 定之。言谓：戌有后。⑤

伴随此件司法文书还有一份关于封田四至具体位置的记载，则明确称为番 （鄱）君 （简 １５３—１５４）：
啻苴之田：南与 r 君弡疆，东与陵君弡疆，北与讆籣弡疆，西与鄱君弡疆……王所舍新大鯠以啻苴之田：

南与 r 君执疆，东与弡 君执疆，北与讆籣执疆，西与鄱君执疆。⑥

番、鄱二字相通，番君封地或在古番 （鄱）国故地，战国楚国也曾在鄱地设县，应与番君封地属同地。至于

秦时，吴芮时为鄱阳县令，被称为鄱君，《史记·东越列传》云：“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史记·黥

布列传》与 《汉书·黥布传》记载相似事迹：吴芮时为鄱君，嫁女与黥布，并聚兵数千人叛秦之事。吴芮或

为战国吴国贵族奔楚之后受封的楚番君之后。⑦

秦楚之际，田余庆 《说张楚》一文以传世文献并结合当时出土不久的睡虎地秦简等，对秦楚之际的张楚

法统发明阐释，已经称为学界通说。⑧ 不过，我们也需要注意到，从现有遗址出土简牍文书如益阳兔子山所谓

楚简来看，即便是旧楚地亦不能全盘推翻而复行楚法，而是以楚文字书写 “秦法式”文书而已。益阳兔子山

九号井出土楚简实为秦楚之际形成，存在楚秦两种文字的写法，李松儒最早从文字书写的角度分析此批楚简

是 “楚人书写秦文字”，属于楚秦杂糅文字，是 “楚文字向秦文字过渡的材料”，系秦占领楚地之后楚人书写

秦文字形成的公文书。⑨ 田炜则认为此批简牍存在秦楚两种文字的写法，是更晚一些的秦楚之际的古文简，其

认为 “兔子山简牍是秦楚之际反秦政权试图恢复六国文字的实物证据”，田炜还指出：“尽管反秦政权试图恢

复六国古文，但这些 ‘六国古文’已不可避免地被打上秦文字的印记，因此秦楚之际恢复的 ‘六国文字’和

真正战国时代的六国古文的面貌是很不一样的。”瑏瑠 广濑熏雄在田炜之说的基础上，以该批简所见 “事 % （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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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陈松长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

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宋少华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考古发掘报告》。

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壹—肆），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２４年。
长沙王国在汉初的特殊之处，可参见王勇：《汉初长沙国独传五世原因新探》，《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 ２期。
释文与断读以此前小文为准。参见王捷：《楚系出土法律文献释读》，见杨一凡总主编：《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第 ２册，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２５７页。另参见王捷：《包山楚司法简考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 ９８页。
王捷：《楚系出土法律文献释读》，见杨一凡总主编：《古代法制资料钩沉》第 ２册，第 ２５７页。
参见郑威：《战国至汉初的鄱君与鄱县、鄱阳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２０１２年第 ４期。
田余庆：《说张楚———关于 “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参见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重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第
１ ２９页。
李松儒：《益阳兔子山九号井简牍中楚秦过渡字体探析》，《中国书法》２０１９年第 ６期。
田炜：《从秦 “书同文字”的角度看秦印时代的划分和秦楚之际古文官印的判定》，见西泠印社编：《第五届孤山证印西泠印社国际

印学峰会论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 ２５ 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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卒）”等语词为例，指出当时的反秦政权虽然试图恢复东方六国的制度，但完全恢复是不可能的事情，① 此

批简牍是时人用他们想象的楚文字写秦文书的词汇而已。同样需要注意的是里耶古城遗址 １号井第 ５层发现
的少量楚文字书写的文书，也应是秦崩之后楚人复国的产物。②

就具体的法律令而言，卜宪群提出汉初的诸侯王国具有立法权，各有与汉廷不同的法律令，③ 不过此后

随着张家山汉简等一系列西汉法律文献类简牍的出土，学界的研究和认识更为深入，论者已经意识到，汉廷

与王国之间虽是各自独立建制，但就法律令内容而言，实为共同继承了秦之 “法律令”体系，我们或可将其

称为汉中央朝廷与地方王国 “共享法律令”。

（二）“汉法”在汉初吴姓长沙王国的适用

２０２３年公布了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由此批简牍可见其作为基层县级的行政司法实际运行场域，
是作为基层的 “核心层”，并作为向上级的 “中转层”，④ 相应的律令记录和实际的司法行政文书则是当时吴

姓长沙王国的司法实践情况的真实记载，其所记载的内容，明显体现了长沙王国施行 “汉法”的面貌，尤其

从其所用律令体系而言，与 “汉法”无异，并有论者以此作为论证汉初法律体系的重要依据。⑤

在吴姓长沙王国时期，出土法律文献中也见到一些王国与中央通用的律令规范，比如涉及具体马政事务

的，张家山 ２４７号汉墓竹简记载汉廷 《津关令》有对关外地方郡国买计献马的诏令：

十二、相国议：关外郡买计献马者，守各以匹数告买所内史、郡守，内史、郡守谨籍马识物、齿、高，移

其守，及为致告津关，津关案阅，五九出。它如律令……制曰：可。五八⑥

上引条文为一般性条文诏令，规定内史 （按：汉初王国亦置内史）、郡守有义务将 “买计献马”的相关

情况登记 （“籍”），并要 “为致告津关”，即出具 “致书”以告知汉廷津关。在一般性条文外另有不同地方

郡国 （如南郡、长沙国、鲁国等）专门性诏令条文，如简 ５１６—５１７即为长沙国的专门规定：
十六、相国上长沙丞相书言：长沙地卑湿，不宜马，置缺不备一驷，未有传马，请得买马十，给置传，以

为恒。

·相国、御史以闻，请五一六许给置马。

·制曰：可。五一七⑦

此条为津关令专门规定长沙王国置传马的规范，其源自长沙国丞相对中央的上书，请求置传马，令文中的

“以为恒”表明该诏令已经成为此后常用规范，不再是一时一事之诏令。而由以上令文也可见，早在吕后时

期，吴姓长沙国就施行属于 “汉法”的 “津关令”，此点甚至与所谓不行 “汉法”的刘姓王国如 “淮南国”

乃至尚未归附汉王朝的岭南不同。

需要注意的是，论者多有根据张家山 ２４７号汉墓竹简所载 “奏谳书”类司法文书中不见王国向中央奏谳

的案例，反向推论认为当时地方王国仍有司法终审权。我们认为，司法终审权为司法管理体制问题，地方王

国无论具有终审权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倒推出王国具有司法独立权的结论。

另外，值得注意的事，文帝时期的律令，如张家山 ３３６号汉墓出土的律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的视角，
比如关于司法实践中 “迁律”在各王国的适用：

诸侯人有罪当C （迁）者，赵、齐C （迁）燕，楚C （迁）吴，淮南、燕、长沙各C （迁）及处边县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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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濑熏雄：《益阳兔子山遗址 Ｊ９⑦出土简牍初探》，见广濑熏雄：《简帛研究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 １３７ １５５
页。又收入徐少华、谷口满、罗泰主编：《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汉文、英文、日文》，武汉：武汉大

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３６３ ３７２页。
鲁家亮：《里耶秦简》，见陈侃理主编：《重写秦汉史：出土文献的视野》第九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 ４９５页。
卜宪群：《秦制、楚制与汉制》，《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５年第 １期。
参见郭涛：《出土简牍所见秦代地方行政运行的空间结构》，《学术月刊》２０２３年第 ４期。
张忠炜、张春龙：《汉律体系新论———以益阳兔子山遗址所出汉律律名木牍为中心》，《历史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３期。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 ４９页。二简排序调整，
参见彭浩等主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 ３１９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第 ５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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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稠）害所，其与蛮三一八夷、边县民，令赎C （迁）。三一九①

从本条 《迁律》的律文可知，其所涉及王国是当时的主要王国，长沙王国虽为异姓王国，但其与刘姓的

赵、齐、燕、楚、吴、淮南、燕等国并无二致。从条文所见的 “迁”顺序的逻辑来看，长沙国是在王国范围内

“迁”到其边远地区。“迁刑”适用的前提说明汉廷法律令是普遍适用的，此点也是 “司法大一统”的体现之一。

二、“汉法”的推进路径

“司法大一统”进程的背景是汉廷与诸侯王国之间关系变化，直接体现之一就是诸侯王国相的权力结构

变迁，已有论者述及汉初至武帝时期诸侯国相 “郡守化”的趋势，并将其分为四阶段：“汉高祖阶段，汉惠

帝至景帝中五年的阶段，景帝中五年至昭帝的阶段，宣帝及其后阶段。这四个阶段中，诸侯国相履职重心、

职能呈现较大差异，即刘邦时期注重辅佐刘姓诸侯王国建立并巩固王国政权；文景时期偏重执掌王国兵权，

削弱诸侯王势力；景、武 （昭）时期在王国中实行汉法，实现中央对王国的全面管理；宣帝及其后则以地方

郡守职能管辖王国，并由中央政府以其政绩决定其升迁等。因此，诸侯国相职责重心的演变，与汉朝大一统

局面下君主专制强化和中央对地方控制加强的趋势相一致。”② 在走马楼西汉简的一份涉及国相的案件卷宗

中，我们看到颇有兴味的案例——— “男子赢等木殴高成蔱年狱”案。从该案的文书记载，我们可以窥见王国

国相的在司法职责权限方面的变化细节。

该案叙及发生在长沙王国临湘县定庙学子酒醉后的互殴事件。③ 根据案卷记载，当年八月丁未日长沙王

国下属临湘县学子参与祭祀活动完毕后，学子蔱年 （临湘县高成里人）与其同学赢、基詛等人酒后发生冲

突，赢和基詛二人随后在道路旁围殴蔱年。虽然蔱年在挣脱后向官府报案，并亲自前往临湘县廷状告这二人，

当时的临湘县根据报案搜捕赢、基詛二人，然二人并未被捉捕归案。案情至此未有后文，因为更为详尽的细

节由于简册缺损，已不可知。仅有的残存部分简牍记载了亭长将此案 “写移”的情况，即案件文书在相关机

构之间移送的情况，最终的审判结果不得而知。然而，从本案仍可推断出当时的长沙王国相的司法职责权限。

首先，可以确定的长沙王国国相府属吏下设有 “门下亭长”，可以进行初步的案件处理。但是当时的当事人

并不会由此要求相府进行审理。我们可以看到，案件当事人蔱年在案发后按照郡县制的层级诉讼原则，先前

往临湘县状告赢与基詛，临湘县在受理案件后，国相府的门下亭长也需要受其辖制，参与了案件审理。由此

可见，相府设有门下亭长，其协助临湘县廷办理案件，追捕罪犯，并参与辖区内的罪犯抓捕行动，但其直接

听命于临湘县令。④ 其职责已经 “地方化”，而不仅仅是王国相府的下属。更为重要的是，从法律适用来看，

该案属于典型的以 “汉法”进行审理的案件。该案属于殴斗伤人案件，从 “汉法”的规定来看，关于殴斗案

件的处理和处罚都已经有细密规定。按 “汉法”《二年律令·贼律》：“斗以C及金铁锐、锤、椎伤人，皆完
为城旦舂。其非用此物而眇人，折枳、齿、指，紼体，断决鼻、耳者，耐。其毋伤也，下爵殴上爵，罚金四

两。殴同死﹝列﹞以下，罚金二两；其有繳臡及□，罚金四两。”⑤ 由上述规范可以看到，斗殴行为，只要有
涉及以器具伤人的，都要处以 “完为城旦舂”的刑罚，不过也有更加细密的规范而已。还需要注意的是，本

案当中，赢与基詛，属于犯罪以后逃亡的 “亡人”，按 《二年律令·亡律》云：“吏民亡，盈卒岁，耐；不盈

卒岁，系城且春；公士、公士妻以上作官府，皆偿亡日。其自出也，笞五十。给事，皆籍亡日，数盈卒岁而

得，亦耐之。”⑥ 二人需要因为逃亡接受以上处罚。此外，本案中尚有一细节值得关注，“等廿人沽酒，饮可

有顷，皆醉”。据 《汉书·文帝纪》文颖曰：“汉律，三人以上无辜群饮，罚金四两。”⑦ 虽然本案的焦点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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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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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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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州博物馆编、彭浩主编：《张家山汉墓竹简 〔三三六号汉墓〕》（下），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 １７０ １７１页。
该文认为：“诸侯国相 ‘郡守化’是指诸侯国相在西汉中前期依据西汉中央政府制度的安排，逐步接管原属诸侯王的王国兵权、行

政权，以 ‘汉法’取代诸侯国 ‘王治’，从而逐步将诸侯王国属性转变为与西汉郡治单位的行政功能与属性相差无几的演变历程。”

参见陈昆、李禹阶：《西汉诸侯国相的 “郡守化”趋势及其历史意义》，《中国史研究》２０２１年第 １期。
有认为即所谓 “孔庙学子”，当有误，高祖刘邦仅仅在过鲁国时，要求祭祀孔子，但并未推广天下。长沙王国也并未见设孔庙，所

谓 “定庙学子”，应是刘姓长沙王国所设附属于长沙定王陵庙区域的官学而已。

陈松长、陈湘圆：《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长沙国职官建置论考》，《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⑥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第 ９、１５４页。
《汉书》卷 ４ 《文帝纪》，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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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赢等木殴高成蔱年”，但从中亦可窥探出当时的饮酒风气。

总之，我们从该案的处理流程可见，王国相在至关重要的审判权方面是相应缺席的，司法裁判在其最初

审理阶段归于 “汉法”体制下的县级官府，更重要的是，在司法案件的法律适用中，至于武帝时期，长沙王

国已经没有所谓的 “不用汉法”问题①，而是长沙王国已经默示地适用 “汉法”。

由此也可见，诸侯国相的郡守化，其只能遵循 “汉法”体制下的相应权限，而不是原来的全面治权，王

国的司法也相应地 “汉郡化”。② 欧扬指出，在走马楼西汉简中所见的临湘令史乘之乞鞫覆狱案中，出现了当

事人乘之向长沙国临近的汉郡南郡乞鞫的情形，因此认为王国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司法终审权，其实 “司法汉

郡化”正是 “司法大一统”的推进路径，而长沙王国正是西汉早中期 “司法大一统”过程中诸侯国的典型。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司法方面的 “大一统”是通过具体而微的操作而推进的，“汉法”在一个个

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得以适用，由此逐渐在诸侯王国中构建 “汉法”的权威性，最终 “司法大一统”得以完

成。具体而言，在实体法与程序法均体现 “司法大一统”的情形。

在实体法方面体现最为明显、也最为重要的是实现了罪名与刑罚统一。其一，在罪名认定方面长沙王国

与中央 “汉法”统一。走马楼西汉简 “临湘令史乘之回避逗留案”中乘之涉嫌 “追劫人回避逗留”，与汉初

中央颁布的二年律令 《捕律》规定的 “逗留畏?”条 （简 １４２ １４３）一脉相承；“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
案”中的外、不识等人被认定为 “见知纵故弗举劾”，此即以武帝时期张汤、赵禹所定 “见知之法”为裁判

依据，其他狱案中所见诸如 “监临主守盗”“劾不审”等罪名亦与汉中央的律令保持高度一致，不过也要注

意到，地方也有一些因地制宜的法令，如 “非纵火时擅纵火”的法令，则未见于 “汉法”，或与长沙国特殊

的耕作方式有关。其二，在刑罚适用方面长沙王国统一适用中央 “汉法”。此点是体现 “汉法”权威性的最

直接表现。长沙王国贯彻了文帝、景帝时期的刑制改革相关法令。文帝废除肉刑后长沙王国的刑罚中也不见

肉刑的适用，而是代之以 “髡钳为城旦”“城旦籍髡笞”“荝止”等刑罚，刑罚等级序列亦与汉法相同。汉中

央朝廷统治地区一向对赃罪计赃论刑，赃值标准由汉初的以十一为倍数到汉文帝时期随刑制改革演变为以十

为倍数，这一刑罚适用原则与变更后的赃值标准亦被长沙王国沿用。但不同于文帝时期 “汉法”规定的犯罪

后逃亡罪犯在本罪与亡罪之间择一重罪论处的论罪方式，武帝时期长沙国代之以本罪基础上加罪一等的量刑

模式。这种量刑逻辑的转变或许也是沿用汉法的结果，只是目前未见到武帝时期相关法令对此的记载。

在程序法方面，从 “文书行政”的视角观察，可以看到长沙王国的治狱程序与审理规则都已经 “汉法”

化。主要体现在：其一，治狱程序基本与汉中央朝廷一致。从走马楼西汉简记载的狱案处理程序看，尽管在

狱案的举劾与求捕主体稍不同于汉中央朝廷，但长沙王国亦对不积极履行举劾或追捕职责的官吏追究责任。

长沙王国的狱案受理原则与罪犯之追捕程序皆与汉中央朝廷相仿，其具体的举劾文书与求捕文书的格式与书

写内容则在秦至汉初中央朝廷相关文书的基础上有所变通，可见长沙国在仿效汉治狱程序的同时亦根据当地

实情作出调整，如在规定期限内求捕不得时要求 “具报毋留”。其二，狱案审理过程规范与汉中央朝廷一致。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狱案审理规范，其与汉初中央颁布的二年律令中关于 “证律”“译讯人出入罪律”等规定

是相同的。如在讯问之前要切实履行对当事人的告知义务，讯问内容也限于 “以告劾治之”，鞫狱结束后论

罪量刑，犯罪逃亡罪犯则缺席论命。由于走马楼西汉简的狱案体现的是更为具体的法律适用，故而我们可以

看到，在缺席论命环节规定更为细致更具可操作性，对狱案结束后的处理工作也有较为详细的记录。

三、“汉法”在长沙王国的适用

“汉法”，常为西汉早期时人提及，地方诸侯王国施行 “汉法”更有政治上接受 “大一统”体制的政治表

态意味。长沙王国作为接受汉中央朝廷的典型，其从汉初吴姓长沙国时期即开始接受 “汉法”体制。下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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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影响的观点认为，在汉初在司法方面，地方王国是脱离汉中央朝廷而自成体系的，从走马楼西汉简的案卷来看，此种看法或需

修正。地方王国司法的独立性可参见陈苏镇：《汉初王国制度考述》，《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 ３期。
诸侯王国司法 “汉郡化”的提法，源于欧扬：《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政策背景下的诸侯王国司法汉郡化探论———以走马楼西汉简临

湘令史乘之乞鞫覆狱案为中心》，未刊稿。



西汉 “司法大一统”实践新识

取走马楼西汉简记载的狱案卷宗，阐释 “汉法”在长沙王国的施行细节。①

（一）废肉刑与见知之法等的适用——— “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案”

“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案”涉及司法官吏职务犯罪，即 “见知故纵弗举劾”。整理者曾以本案为例，

认为汉廷中央律令在王国得到推行，包括了本案涉及的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诏令、武帝时期 “见知之法”、

中央大赦令等。② 本案文书收于整理报告第四卷，共 ５３枚简，③ 其形制多为长约 ２１厘米、宽约 １ ５厘米的二
行简，仅见简 ５３为长 ３０厘米。④ 该案案卷分为八组文书，是两组文书各抄写四份而成的，其形成原因或与文
书中作为 “敢告者”出现的宫司空、攸、南阳、将作定王后等四个主体有关，整理者认为 “临湘发往他部门

或他地的文书，或许因乙未赦令，四人依令或减刑或赦免为复作，所以这些文书均未发出，保留在临湘；当

然，这八份文书亦可能是保留的副本。”⑤ 另有论者认为 “以文书未能传送而滞留于临湘县署较有可能”⑥。我

们认为，每份文书起首均为 “临湘令坚、长赖丞尊守丞告尉，谓仓、中乡，敢告宫司空、攸、南阳、将作定

王后”，结尾均为 “敢告主”，显然是临湘令坚与代理临湘县丞的长赖丞尊发往其他部门或他地的文书。对于

同时出现两套 ８份文书的原因，从文书的数量来看，每套文书均有 ４份用作存档的可能性较低，因赦令导致
已经作成的文书滞留在临湘县的说法相对更合理。至于文书本应移送的对象，尽管 “敢告”的对象仅有 ４个
机构，但是这 ８份文书也应当不仅只送往这 ４个机构，前文也明确提及 “告尉，谓仓、中乡”，必然也要向

“尉”“仓”“中乡”这 ３个主体移送文书，否则也就没有在移送给其他机构的文书中提及这几个机构的必要。
在向七个主体都要移送两套不同文书的情况下，加之两套文书至少都要留 １份在临湘县存档，这两套文书在
作出之时至少应分别有 ８份，目前只见到两套各 ４份文书，其原因可能是部分文书在汉廷的大赦令之前已发
送，而剩下的还未来得及发送便滞留在临湘县，或者可能文书均未发送，其他文书则是残损过多难以编联的

散简，或已经灭失。

从该案卷宗所见的两组文书的记载来看，该案主要事实与程序情况可简述为：临武丞武因 “盗所主守钱

臧六百”被羁押在宫司空狱，在狱中武请求主系令史儿为他 “解脱易桎”，儿听从了武的请求，擅自为其

“解脱易桎”，狱史外和不识两人未能制止且知情不报，事发后临湘县依律令对武、儿、外、不识等进行论罪。

但从案卷看，该案尚未最终结案。从前述案情看，该案的相关当事人实涉二种与各自职责相关的犯罪，其一

是令史儿为临武丞武 “擅解脱易桎”，所谓 “解脱”，即解除钳荝等刑具，据 《史记·酷吏列传》：“是时九卿

罪死即死，少被刑，而成极刑，自以为不复收，于是解脱，诈刻传出关归家。”司马贞 《索隐》云：“谓脱钳

荝。”⑦ 钳与荝都是囚徒所应当佩戴的刑具， 《汉书·陈咸传》颜师古注云： “钳在颈，荝在足，皆以铁为

之。”⑧ “易桎”，易指移除，桎则是戴在脚上的刑具，与荝的含义类似。该案中儿为武 “擅解脱易桎”即令史

儿违法擅自为临武丞武解开了颈部脚部所佩戴的刑具，属于犯罪的积极作为形式。相应的，外与不识所实施

的 “见知纵故弗举劾”则为消极的不作为形式，属于违反了武帝时张汤赵禹所拟定的 “见知之法”。根据宋

国华的考证，元朔五年 （前 １２４）张汤、赵禹等人始定 “见知之法”⑨，《史记·酷吏列传》记载赵禹 “与张

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⑩ 外与不识的案件发生于长沙国康王九年，

即元狩三年 （前 １２０），可见汉廷的 “见知之法”在长沙王国已经得到了有效的实施。该案中，外与不识与儿

共同负有监视武的职责，他们明知儿擅自为武解开刑具却不加以制止，事后也没能及时举劾儿的不法行为，

９８１

①

②

③

⑥

⑦

⑧

⑨

该批简牍应是被当时官府人员作为废弃档案焚烧后在短时间内倒入井中，保留下来的简牍主要是未被燃尽的部分。在此情况下，简

牍残损不可避免，原初状态已不可知，整理者将走马楼西汉简按照个案为编排标准进行整理，从整理结果来看，较为符合该批简牍

的原始状态，也有利于我们了解当时司法案件的运行流程。参见长沙简牍博物馆、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

中心编著，宋少华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考古发掘报告》，第 ４７页。
⑤　 杨芬、宋少华：《长沙走马楼西汉简 〈宫司空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初步考察》，载 《简帛研究》（２０２０秋冬卷），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 ２４８、２５０页。后收入陈松长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第 ２０２ ２０３、２０５页。

④　 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肆），第 ２ ９、２８１ ２８２页。
贾宏利：《走马楼西汉简 〈令史儿等为武擅解脱易桎弗举劾案〉札记三则》，简帛网，２０２２年 ６月 ３０日。ｈｔｔｐ牶 ??ｗｗｗ ｂｓｍ ｏｒｇ ｃｎ ／ 牽
ｈａｎｊｉａｎ ／ ８７３２ ｈｔｍｌ。

⑩　 《史记》卷 １２２ 《酷吏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年。
《汉书》卷 ６６ 《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
宋国华：《汉代 “见知之法”考述》，《咸阳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８年第 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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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反了 “见知之法”。其后果，根据 《晋书·刑法志》所载：“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

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①，可见，外与不识因 “见知纵故弗举劾”所获刑罚当与儿因 “擅解脱易桎”所

获刑罚相同。尽管简文中提及 “武、儿、外、不识皆有它重罪”，但最终对儿、外、不识的判决结果依旧是一

致的，“皆为城旦籍髡笞”。“籍髡笞”正是文帝废除肉刑后的替代刑，说明文帝的诏令也在长沙王国实行。

（二）具律的适用——— “驾、纵、野劾不审案”

具律在秦汉诸多律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其在实践中的适用往往具有指标性作用。长沙王国的司法实

践中亦有见具律适用，如 “驾、纵、野劾不审案”，整理报告收入本案卷宗的共计 ２７枚竹简 （编号为整理报

告中编号为 ０２３—０４９，整理者也同时将原始编号并列），② “劾不审”案作为卷宗主案，涉及长沙相史驾、武
陵守卒史纵、辰阳令史野等三名官员被控犯有 “劾不审”之罪名，其规定在具律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该

“劾不审”案件缘起于另案处理的 “卯劾僮诈为书案”，在整理报告公布以前，已经发表的关于这批简牍的研

究成果多围绕 “卯劾僮诈为书案”展开，③ 因为该案是引起本案的原因，故文书卷宗呈现出 “案中有案”的

形态，从全部案卷文书来看，“卯劾僮诈为书案”只是 “驾、纵、野劾不审案”发生的背景案件而已。

该案简册实是由多件文书构成的卷宗，整理简册可见，本案从长沙康王三年起，至五年仍未结案，案件

文书呈现的时间线如下：

（长沙康王）三年④四月僮与卯受命赁人将大农田

↓
。

四年二月戊戌卯劾僮，移无阳，无阳论僮。

同年五月庚寅，相史驾、武陵卒史纵、辰阳令史野劾卯，移辰阳。

同年六月甲午，守狱史胡人讯僮。

同年六月丙申移卯辰阳

↓
。

五年二月卯自出。

同年九月己未日狱史吴人讯僮和卯。

从上述时间线来看，在五年二月己丑朔丁酉日尉史骄的爰书与敢告文书移交后有两份时间在此之后的讯

问爰书，两份讯问爰书的日期均为五年九月己未，讯问官吏均为狱史吴人，讯问对象分别是卯与僮，僮是与

卯一同承担 “将赁人田无阳界中”的将田义陵佐，可见在卯自出后官方确实重启了对该案的复查。

记录本案缘起的文书是卯的自诣辞爰书。从该爰书记载来看：卯在供辞中陈述，其为沅阳昌里人，时任

沅阳仓佐，镡成县借调并派遣他至无阳、义陵、沅阳作 “仓役”。据简 ０３２ ／ ０００４守狱史胡人讯僮的供辞记载，
此次仓役的具体任务即 “为大农将赁人田无阳界中”。在作仓役期间，长沙相史驾、卒史纵举劾卯 “诈为书，

辟负辟偿，臧六百以上”，将该案移送至辰阳审理，后辰阳又移送回卯被借调的镡成县，镡成以官吏逃亡罪判

决免除卯的爵位，之后辰阳狱史光甲与丞C 又以劾书所举劾的 “诈为书”加论命卯髡钳笞百荝左止为城旦。

此外，卯的自诣辞还提到令史刘劾卯之事，无阳县因此也加论命卯髡钳笞百荝左止为城旦，卯认为自己没有

“诈为书辟负偿”，也没有 “盗钱粟”，所以自出，请求重新审理关于他的案件。

该案卷宗还收录了多份卯被劾诈为书案发前后的文书，这些文书应当都是作为案件重新审理时所需要的

参考数据而一并收录的。根据这些文书，可以梳理出作为 “案中之案”的 “卯劾僮诈为书案”主要案情：将

田沅阳佐卯与将田义陵佐僮二人共同负责组织大农赁人在无阳县界内劳作，两人 “各为一都田”，雇佣公乘

伉、充、午等人开展 “击禾”“连粟”等农事。但在农事结束后，伉、充等作为庸人 （被雇佣者）没有拿到

事先承诺数量的报酬 （即收到的钱、缯数不符原约定），由此产生争议，即消失的钱、缯是被卯还是僮贪污。

卷宗中收录了一份卯在四年二月举劾僮以自己的名义诈为书的劾书，在卯举劾僮之后，僮被移送到无阳县接

受审判，同年五月，相史驾、武陵守卒史纵仍然怀疑卯与此事有关联，根据僮冒用卯名出具的券书举劾卯：

０９１

①

②

③

④

《晋书》卷 ３０ 《刑法志》，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
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壹），第 ２８６ ２８８页。
相关论文参见陈松长主编：《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研究》。

原简文将 “三”误写为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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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二月戊戌卯劾僮，移无阳，无阳论僮。其五月庚寅相史驾、武陵卒史纵、辰阳令史野以僮所言作

（诈）以卯名为出券书劾卯，移辰阳。（０３９ ／ ０１７３＋００７６）①

案件同样被移送到辰阳。驾、纵、野的劾书及僮所伪造的券书、将大农田官的券书均作为相关材料收录

在卷册中。此外，卷册中还收录了一份四年六月甲午守狱史胡人讯僮的爰书，在这份爰书中，僮自认自己以

卯的名义诈为书，“·卯部田□已， ?□□粟＝□，僮独往受钱无阳及收责□负田官钱缯者，因以偿所赁人公乘
充 （０００４）等，时卯不在，僮诚 （诈）以卯名共为出券书。”

本案卷宗中并未见记载对卯案重新审理后的裁判文书，故不知其最终结果为何。饶有兴味的是，纵观走

马楼西汉简的所有案件卷宗文书，均不见有最终结果，这与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 《奏谳书》所载案件多

为有定论的情形不一样。走马楼西汉简所载案件均无最终判决的原因或在于：走马楼西汉简牍是遗址简，作

为原始的司法文书档案，均为当时长沙王国临湘县官署处理案件的阶段性司法文书，案件或并未在临湘县官

署进行最终审理，需要移送更高层级进行审理，自然没有最终裁判结果。《奏谳书》作为墓葬简，本身不是

原始司法文书档案，而是对司法文书进行编辑而形成的作品，供司法官吏学习之用。故而，我们可以看到

《奏谳书》记载的汉初案件多属已经完成奏谳程序并有最终判决结果。另外，整理者将本案定名为 “驾、纵、

野劾不审案”，但驾、纵、野三人从身份来说，显然不归属临湘县，为何该案卷宗却在临湘县官署遗址中出

现？因为从管辖权的角度来说，临湘县显然无权审理它县或它官署的案件，要解决此疑问，我们要回到前面

所提出的问题———走马楼西汉简的卷宗为何多未见最终审理结果？较为合理的解释可能是：临湘县官署只是

更上一层面的机构或官员———或是中央汉廷或是长沙王廷的派出官员———将所有关于长沙王国地域内的各郡

县官吏案件进行集中复查，只是复查地方选择在临湘县官署 （或与该官署正是当时长沙王国都所在地有关），

此种解释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可以解决走马楼西汉简记录的案件涉及王国其他地域的原因所在。当然，从目前

所见走马楼西汉简的出土信息来看，并无直接可证上述推测，只能姑为一家之说，留待后续研究证实或证伪。

需要注意的是，本案涉及的律条核心是 《具律》“劾不审”条文，从本案来看，长沙王国同样使用 “汉

法”律令，从益阳兔子山西汉简所载律目来看，其实长沙王国地域早在汉初即是如此。

（三）汉中央朝廷首匿法令的适用——— “申、庚首匿信案”等

走马楼西汉简所见首匿案件多起，如 “申、庚首匿信案”② “可思首匿案”③ “亭长黄襄坐捕人首匿案”

等。首匿，《急就篇》解释为 “为头首而藏匿罪人也”，即主谋藏匿罪犯。与首匿含义相近的还有 “舍匿”，

《奏谳书》“安陆丞忠劾狱史平舍匿无名数大男子种案”整理小组将 “舍匿”释为隐藏于家。④ 秦及汉初的史

料中关于窝藏罪犯的犯罪行为表述多为匿、舍匿，未见首匿，如张家山汉简 《二年律令·亡律》简 １６７：“其
所匿未去而告之，除。诸舍匿罪人，罪人自出，若先自告，罪减，亦减舍匿者罪。所舍。”⑤ 传世文献中 “首

匿”一词最早见于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元狩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与淮南谋反者未得，得陈

喜于衡山王子孝家。吏劾孝首匿喜。”⑥ 《后汉书·梁统列传》云：“武帝值中国隆盛，财力有余，征伐远方，

军役数兴，豪桀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从之律，以破朋党，以惩隐匿。”⑦ 可见武帝时对匿罪

人律或有过修订，此后 “舍匿”的表述逐渐被 “首匿”一词所取代。在张家山汉简中未见首匿，而武帝时的

走马楼西汉简牍中却可以见到多件涉及首匿犯罪的狱案，亦可见所谓 “汉正首匿之罪”，为武帝时事。

走马楼西汉简 “可思首匿案”的基本案情即可思宴食亡人构成首匿犯罪，“尉卿 ?□言可思诚首匿，定邑
命髡钳笞百二百，二百荝左右止城旦”。⑧ 走马楼西汉简另见 “亭长黄襄坐捕人首匿案”与 “申、庚坐首匿

案”，前者是亭长黄襄 “坐捕□□女子字阳都首匿 （０２１５）”依律应判处 “髡钳、笞百、荝左止为城旦”，⑨

１９１

①

③

④

⑥

⑦

⑨

②　 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壹），第 ２８８、３０页。

⑧　 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肆），第 １６ ２０、９８页。
⑤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北京：文物出版社，２００６ 年，第
９７、３１页。
《史记》卷 １１８ 《淮南衡山列传》。
《后汉书》卷 ３４ 《梁统列传》，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
邬文玲：《走马楼西汉简所见赦令初探》，《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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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是中乡扶里未成年男子申、庚因为窝藏一名叫信的男性罪犯而 “皆坐首匿命弃市”。① 由以上狱案的判决

结果可见，武帝时犯首匿罪最高刑罚可达到弃市刑，较之汉初的二年律令 《亡律》中规定：“匿罪人，死罪，

黥为城旦春；它各与同罪。”② 刑罚显然加重，其原因或许与武帝时对外征战，数兴军役，需要充足的兵力保

持源源不断的补给有关，故对亡人及窝藏亡人相关犯罪予以严厉打击。

从上述 “首匿”案件来看，武帝时期的汉中央朝廷 “首匿”法令已经在长沙王国的司法实践中得到统一

适用。

四、秦汉司法大一统阶段论与中央集权

新旧法制的交替发展过程，横空出世的新法从来不是一夕之间就可全面替代实行日久的旧法，而是在不

断的往复、逐步的细节渗透的过程中进行，从而使天下人逐渐适应乃至最终适应新法，其过程往往跨越了改

朝换代的长时段。秦完成军事与政治统一后，推行秦法律令于天下实现法律令大一统实为移植秦法于六国，

其要落于实地，必须依靠司法大一统来逐步推进。秦遽亡，司法大一统并未完成，汉初承继此司法大一统之

历史惯性，至于汉武时期方成规模。从历史进程看，秦至西汉初年的司法大一统历程不是线性的，而是有所

反复。秦统一天下后将秦法律令布行天下，从原山东六国而言，是被迫移植秦法律令的过程，但此后秦法律

令成为 “天下共同法”。此是为法令大一统的第一阶段。

秦亡之后，秦楚之际历时既短且又战乱，从张楚到项楚，无见史书有全面复行楚法之具体记载，仅有零

星的恢复楚官名，如 “上柱国”“莫敖”之类。项羽 “乃分天下，立诸将为侯王”，但亦无见记载有项羽订立

或恢复旧楚国法制之事，也并未有对各诸侯国有统一以新制，当时各封国也未见有新建法制，可见项羽只是

表面复行分封，其与各诸侯之间秩序体制却不措意，任由各诸侯王自行之。至于刘邦，萧何以秦之法律令稍

微增损以为汉法制，以承袭秦法为主。另外，刘邦又有分封异姓诸侯国，但在刘邦晚期即多被剪灭，各异姓

王国不见有新法令颁布的记载，应是仍行秦法律令。至吕后时期，仅余吴姓长沙国为唯一异姓王国，其行实

为秦法律令，此由益阳兔子山西汉简所见文书见地方诸曹设置、文书术语等可证之。③ 不过也需要注意到，史

籍记载也有地方王国所谓 “不用汉法”的记载，如 《史记》记载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

务自拊循其民。”④ 汉初诸侯势力强大，拥有王国治民权和除丞相之外众官的任免权，文帝时淮南王刘长 “不

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拟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⑤ 诸侯王在国内自行制定法律，拒绝配合汉

郡或其他诸侯国的追捕行动，如吴国 “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⑥ 但从各诸侯的法律令内容来

看，其与 “汉法”并无本质不同，与其说 “不用汉法”，不如说 “不尊汉法”，即消极对待汉中央朝廷的权

威，此为第二阶段，即汉承秦制阶段，其内实为汉廷与地方王国 “共享法律令”。

文景至武帝时期，吴楚七国之乱后汉景帝极为重视以汉法约束诸侯，“自吴楚诛后，稍夺诸侯权，左官附

益阿党之法设。其后诸侯唯得衣食租税，贫者或乘牛车”。⑦ 汉景帝复置刘姓长沙国，以其子刘发为第一代刘

姓长沙王，走马楼西汉简狱案文书正是长沙国第二代康王刘庸在位前期的产物，其所反映的罪名、治狱程序

与刑罚等都一如 “汉法”。武帝时期汉中央更加注重对诸侯国的统治，所以走马楼西汉简反映的长沙国对

“汉法”几乎完全贯彻执行，唯有些许细节稍作变通。这亦表明汉武帝时期经过几代帝王多项削藩政策的努

力，诸侯国已不再是汉中央统治的威胁，基本上完全受制于汉中央朝廷。此为 “司法大一统”第三阶段。至

此，才完成了 “司法大一统”之实。“汉法”也由此成为 “天下法”。

上述的秦至汉初的司法大一统三阶段，从春秋已降王制崩溃到秦汉初帝制初建的长时段历史看，是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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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⑥

⑦

长沙简牍博物馆、湖南大学简帛文献研究中心编著：《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壹），第 １３６页。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张家山汉墓竹简 〔二四七号墓〕（释文修订本）》，第 ３１页。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益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编著：《益阳兔子山七号井西汉简牍》（上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２３年，前言，第 ２ ４页。
《史记》卷 １６０ 《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 ４４ 《淮南衡山济北王传》。
《史记》卷 ４６０ 《吴王濞列传》。
《汉书》卷 ３８ 《高五王传》。



西汉 “司法大一统”实践新识

集权为重心的郡 （国）县体制终于落地深耕的历程，法令大一统是立法建构，而司法大一统则将立法建构的

郡县新制落实于天下，就大一统的最终目标而言，法令大一统的立法建构是文本上的法律，而司法大一统则

是实现文本上的法律的最为重要途径。正是司法大一统的实践将中央集权的郡县新制真正落实于当时社会。

本文论及的长沙王国司法实践正是在此历史背景下展开，长沙王国的司法大一统实践具有普遍代表性，同时

也具有其地域特殊性。所谓的普遍代表性就在于其从秦至汉武帝时期适用的 “法律令”一脉相承，体现了秦

汉之际的制度相沿。所谓地域特殊性有两个不同层面：一是与其他诸侯王国相比较，长沙王国无论是吴姓还

是刘姓，其始终较为服从中央汉朝廷，为中央集权体制的地方现行者，我们从司法实践方面的法律令统一适

用就可见一斑；二是长沙王国作为当时中央朝廷经略西南的桥头堡，其在推行 “汉法”时，在每一个具体案

件中多有考虑与当地族群之间的关系，如对归附蛮夷、无阳蛮人等往往会有变通或特殊处理，此点在整理者

先期研究成果中已经有所论及，在此不赘。

结语

西汉司法大一统的历史进程，在传世史籍中往往只有涉及具体事件时零星提及，更多是在论述较为宏观

的国家政治体制的大一统，以往论著中也多是如此，其主要原因或在于当时史料的缺乏。近年来连续出土多

批的西汉法律文献类简册，其内容重心各异，但各批材料之间相互关联，长沙走马楼西汉简牍、益阳兔子山

七号井西汉简牍二批材料均出土长沙王国的地方官署遗址，为我们了解西汉司法大一统实践提供了真实可信

的一手档案资料，张家山 ２４７、３３６号汉墓的律令与奏谳文书简册，睡虎地汉墓、胡家草场汉墓等出土的律令
简册，为我们提供了更具有体系性的汉初 “法律令”整体面貌。包含立法与司法内容的各批简牍材料之间相

互印证，为我们呈现了汉初法律令大一统背景下的法律令体系之真面貌以及西汉初年到武帝时期从 “汉法”

到成为 “天下法”的历程。近年来相关的研究也不断深入于律令法体系内在具体内容与司法运作的各种细

节，整体的帝国早期法律史与细节的司法演进史成为近年研究的趋势。本文希望通过原始的西汉司法档案，

从个案卷宗出发，以长沙王国地域从战国到汉初的司法实践历程为依据，讨论较为宏观的西汉司法大一统问

题。从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见到，“汉法”从汉初各诸侯国 （包括汉中央朝廷）共享 “法律令”的位阶，

最终在中央集权的政治大趋势下，到汉武帝时期成为真正的 “天下法”，从而真正实现大一统，司法大一统

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 “隐性”环节。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甲、金、简牍法制史料汇纂通考及数据库建设”（２０＆ＺＤ１８０）的
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周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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